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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州 学 院 文 件 

惠院发〔2014〕187 号 
—————————————————————————— 

关于印发《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 

留学奖助金 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管理办法及 

实施细则（试行）》已经第 287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惠州学院 

201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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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 

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院国际化办学需要，开拓我院学生国 

际视野，充分调动学生出国（境）学习交流和深造的积极性， 

根据《惠州学院学生奖、助、贷、补经费管理办法》、《惠州 

学院奖助基金发放实施细则》及《惠州学院全日制学生公派 

出国（境）留学暂行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是院学生资助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奖助已申请出国（境）留学的品 

学兼优的在册全日制学生。 

第三条 奖助范围为学院组织的各类公派出国（境）留 

学项目。 

第四条 奖助金评定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 

的原则。 

第二章 奖助金管理机构职责 

第五条 学院设立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管理 

领导小组，负责奖助金的全面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奖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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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情况。 

第六条 奖助金管理领导小组设组长一名，由分管学生 

工作的院领导担任，副组长两名，由外事与港澳台办公室（以 

下简称“外事办”）和学生处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包括 

教务处、团委、纪委、财务处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第七条 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管理办公室设在外 

事办，负责奖助金管理的具体事项。 

第三章 奖助金申请条件 

第八条 留学奖助金申请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册全日制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身心健康； 

2.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无违法违纪记录； 

3.自愿遵守《惠州学院全日制学生公派出国（境）留学 

暂行规定》和留学国家（地区）及其院校的管理规定；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独立生活能力和较强的环境适 

应能力； 

5.能满足留学的语言和其它要求，并能较好地完成在国 

（境）外的学习。 

第四章 奖助金来源及奖助细则 

第九条 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的总额为每年 

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从学院学生奖助基金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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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留学奖助金的等级评定 

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管理领导小组须依 

照考评项目对申请人进行考核。申请欧洲、美洲、大洋洲国 

家的考评项目为外语成绩（50分）、平均绩点（30分）和综 

合测评（20分），总分100分；申请亚洲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 

考评项目为平均绩点（30分）和综合测评（20分），总分50 

分。考评具体细则见《考评项目及评分标准》（附件1）。申 

请人各考评项目的成绩总和即为考评总分。 

第十一条 留学奖助金的类型 

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项目的具体规定，留学奖助 

金分为三种类型，奖助年限分为一学年或一学期（三个月的 

按一学期计算，具体参见各项目的学习年限）。凡已获交流院 

校学费减免者，不列入该奖助范围。 

1.欧洲、美洲、大洋洲国家： 

一等奖助金：考评总分80分以上（含80分），择优遴选， 

名额原则上一学年不超过2名，每人奖助人民币6万元。 

二等奖助金：考评总分60分以上（含60分），除一等奖外 

择优遴选，名额原则上一学年不超过16名，每人奖助人民币3 

万元。

2.亚洲国家： 

一等奖助金：考评总分30分以上（含30分），择优遴选， 

名额原则上一学年不超过5名，每人奖助人民币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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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助金：考评总分25分以上（含25分），除一等奖外 

择优遴选，名额原则上一学年不超过10名，每人奖助人民币1 

万元。

3.港澳台地区：符合交流院校要求，考评总分25分以上 

（含25分），择优遴选，名额原则上一学年不超过100名，每 

人奖助人民币0.2万元。 

考评总分出现并列时，以上各奖项可酌情增加名额。 

第五章 奖助金申请程序 

第十二条 留学奖助金申请的受理时间根据留学项目的 

选拔公告发布时间而定，留学项目的选拔公告将公布在学院 

网站“通知公告”栏。 

第十三条 留学奖助金申请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1. 《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 （境） 留学奖助金申请表》（附 

件2） 

2.中、外文简历 

3.外语水平相关证明 

第六章 奖助金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留学奖助金的审批程序 

1.外事办负责审核学生的材料，呈报奖助金管理领导小 

组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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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事办根据奖助金管理领导小组的意见，拟定奖助学 

生名单，并提交院长办公会审定。 

3.外事办对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的名单进行为期5个工 

作日的公示。 

4.经公示无异议的学生，方可获得奖助金。 

第七章 奖助金管理 

第十五条 核定的受奖助学生与学院签订《惠州学院公 

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协议》（附件3），学院为其颁发“惠 

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获得者证书” 。 

第十六条 留学奖助金由财务处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在 

学生入读国（境）外院校一个月后，陆续发放至该生银行卡。 

留学期限为一学年的奖助金按十个月依次发放；留学期限为 

一学期的奖助金按五个月依次发放； 总额低于3000元 （含3000 

元）的奖助金，一次性发放。 

第十七条 受奖助学生如果在出国（境）之前有违法违 

纪等行为或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获得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签证， 

学院将撤销对其奖助。 

第十八条 受奖助学生如果违反协议，须退还奖助金、 

接受相应处罚，并承担由此引起的其它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 公派留学生留学期间须定期向学院外事办报 

告学习、研修情况，按期完成学业。留学返校后一周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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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办提交《留学总结报告》。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学院外事办负责解释。 

附件： 1.考评项目及评分标准 

2.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申 

请表 

3.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协议 

4.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考 

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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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考评项目及评分标准 

考评项目 考评权重 考评项目相应得分 

托福分数 雅思分数 考评得分 

外语成绩 
（满分 50分） 

50% 

≥105 ≥7.5 50 

102-104 49 

99-101 48 

96-98 7.0 47 

93-95 46 

90-92 45 

87-89 44 

84-86 6.5 43 

81-83 42 

78-80 41 

75-77 40 

72-74 6.0 39 

69-71 38 

66-68 37 

63-65 36 

60-62 5.5 35 

平均绩点 
（满分 30分） 

30% 

≥4.0 30 

3.7-3.9 29 

3.4-3.6 28 

3.1-3.3 27 

2.9-3.0 26 

2.7-2.8 25 

2.5-2.6 24 

2.3-2.4 23 

2.1-2.2 22 

1.9-2.0 21 

1.7-1.8 20 

1.5-1.6 19 

1.3-1.4 18 

1.1-1.2 17 

1 15 

综合测评 
排名 

（满分 20分） 
20% 

1-3 名 20 

4-6 名 16 

7-10 名 14 

11-20 名 12 

21-30 名 10 

注：满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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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申请表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系 专业 年级 

联系电话 

长/短号 
QQ/Email 

交流国家 

（地区） 
交流学校 

留学时间：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系意见： 

外语成绩： 平均绩点： 综合测评排名：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用 A4 纸打印，一式两份，学生所在系、外事办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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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协议 

甲方：惠州学院 地址：惠州市演达大道 46号 

法定代表人： 

乙方(留学人员)： 性别： 所在系(部)：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户籍所在地)：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在甲方资助和支持下出国（境） 

留学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为适应学院国际化办学需要，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充分调动学生 

出国（境）学习交流和深造的积极性，接受乙方的申请，同意奖助乙方赴 

（国家或地区）留学，留学期限为 个月。 

第二条 甲方同意乙方选定的留学国家（或地区）、专业和制定的留学计划。 

第三条 甲方承担如下义务： 

1. 对乙方留学资格最终审，对乙方出国（境）留学给予必要的咨询和指导 

2. 协助乙方办理相关出国（境）留学手续。 

3. 向乙方提供出国（境）留学奖助金共计 万元 

第四条 乙方承担的义务： 

1. 保证完成第二条所规定的留学计划， 保证在第一条确定的留学期限内回国。 

2. 未经甲方同意， 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确定的留学期限、 留学国家 （或地区）、 

留学身份和留学计划。 

3.  留学期间注意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按照留学所在国（或地区）要求 

及时购买医疗保险。因未购买医疗保险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4. 留学期间与学校保持经常联系，定期向学校汇报学习进展情况。 

5.  留学期间不得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全的活动，自觉维护祖国荣誉，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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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领）馆的指导和管理；遵守我国和留学所在国（或地区）法律；尊重当地人 

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 

6.  留学结束时及时做好留学总结；留学期满回国后及时向学校报到，汇报留 

学情况。 

第五条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甲方有权根据其违约事实，按照国家法律法 

规和甲方的相关规定，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乙方在国（境）外留学期间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放弃公派留学身份、擅自 

提前回国、擅自变更留学国家（或地区）和留学身份、改变国籍、从事与留学计 

划无关且严重影响学习的活动、逾期三个月以上回国等违反甲方规定和本协议约 

定义务的，甲方经核实后有权要求其偿还本协议第三条第  3 款确定的全部奖助金 

并按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第六条 甲、乙双方因违反本协议而发生的纠纷，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提起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按协议进行仲裁。 

第七条 本协议书自公证之日起生效，签约各方均负有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第八条 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两份，甲、乙方各一份。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 乙方（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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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惠州学院公派学生出国（境）留学奖助金考评表 

姓名 性别 所在系/年级/专业/班 

交流国家（地区） 学校 

考评 
总得分 

外语成绩（50%） 学业成绩（30%） 综合测评（20%） 

成绩 得分 平均绩点 得分 排名 得分 

外事办意见（评定等级/奖助金额）：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处意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学院主管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两份，学生处、外事办各留存一份。 

惠州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年 12月 11日印发


